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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GROTECH HOLDINGS LIMITED 

浩倫農業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073) 

 

 

內幕消息: 

 

（1） 渣打銀行（中國）有限公司提呈的法律訴訟； 

及 

（2） 其他國內訴訟的公開查冊結果 

 

 

浩倫農業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稱為「本集團」）根據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 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

例第 571 章）第 XIVA 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渣打銀行（中國）有限公司提呈的法律訴訟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的公告，其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三家
國內附屬公司所欠渣打銀行（中國）有限公司的債務，其乃由本公司作為擔保人（「該
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使用詞彙與該公告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渣打中國債務包含由本公司三家間接非全資國內附屬公司，福建浩倫農業科技集團有限
公司（「福建浩倫」）、福建浩倫東方資源物產有限公司（「福建東方」）及江蘇浩倫農業
科技有限公司（「江蘇浩倫」）所借款項，尚欠本金額分別約為人民幣 2090 萬元、人民
幣 1910 萬元及人民幣 2090 萬元，以及分別之利息。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一日，本公司收到福建省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福州中級法院」）
有關兩項訴訟的法律文件。該兩項訴訟乃關於渣打中國債務的其中分別由福建浩倫及福
建東方所借款項的部分，詳情如下： 

 

(1) 渣打中國提呈有關由福建浩倫所借渣打中國債務的法律訴訟（以下稱「渣打中國訴

訟案一」） 

 

渣打中國（作為原告），為有關貿易融資債務的貸款方，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日在
福州中級法院入稟民事起訴狀，控告（i）福建浩倫，作為有關貿易融資債務的借款
方；及（ii）福建東方、福建省三明市浩倫園藝植保有限公司（「福建三明」，本公司
擁有 70%股權的間接附屬公司）、江蘇浩倫及本公司，全部作為有關貿易融資債務的
擔保人（合稱「渣打中國訴訟案一被告」），要求償付貿易融資債務的尚欠本金額人
民幣 20,905,779.07 元，累計至二零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的利息及罰息人民幣



547,779.94 元，以及進一步累計至實際還款日的利息和有關訴訟案所發生的法律費
用。 

 

就該民事起訴狀，福州中級法院出具了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應訴通
知書（「應訴通知書」），以通知渣打中國訴訟案一被告，有關渣打中國訴訟案一的詳
情。 

 

(2) 渣打中國提呈有關由福建東方所借渣打中國債務的法律訴訟（以下稱「渣打中國訴

訟案二」） 

 

渣打中國（作為原告），為有關貿易融資債務的貸款方，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日在
福州中級法院入稟民事起訴狀，控告（i）福建東方，作為有關貿易融資債務的借款
方；及（ii）福建浩倫、福建三明、江蘇浩倫及本公司，全部作為有關貿易融資債務
的擔保人（合稱「渣打中國訴訟案二被告」），要求償付貿易融資債務的尚欠本金額
人民幣 19,098,994.92 元，累計至二零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的利息及罰息人民幣
1,114,193.33 元，以及進一步累計至實際還款日的利息和有關訴訟案所發生的法律費
用。 

 

就該民事起訴狀，福州中級法院出具了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應訴通
知書，以通知渣打中國訴訟案二被告，有關渣打中國訴訟案二的詳情。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有關渣打中國訴訟案一及渣打中國訴訟案二之法律進程刊發進

一步公告。 

 

 

其他國內訴訟的公開查冊結果 

 

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公告所提及，本公司已委聘一家國內代表

律師事務所（「國內律師事務所」）調查是否有其他針對本公司若干國內附屬公司的重

大訴訟案件。 

 

就該國內律師事務所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日所匯報，其已於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的官方

網站，即中國法院網，進行了公開查冊，該網站公告了以下涉及本公司若干國內附屬公

司及吳少寧先生（「吳先生」，本公司的主席及執行董事）的訴訟（「公告訴訟案件」）。

除公告訴訟案件 5（見以下詳情）項下福建浩倫為其供應商向銀行借款作為擔保人外，

其他公告訴訟案件乃關於本公司的若干國內附屬公司的借款。 

 

 

 

 

 

 

 

 



 

 

公告訴訟

案件編號 

由以下省市的中級

人民法院公告的訴

訟案件 

原告 被告 公告日期 法院審理日期 

 

1 

 

福建省福州市 

 

林堅 
 
吳先生、福建浩倫 

 

2014 年 

9 月 3 日 

2015 年 

1 月 5 日* 

 

2 

 

江蘇省南京市 

 

南京銀行 

和燕路支行 
 

 

江蘇浩倫、福建浩倫、

吳先生 
 

2014 年 

9 月 13 日 

2014 年 

12 月 15 日* 

 

3 

 

江蘇省南京市 

 

南京銀行 

和燕路支行 
 

 

江蘇浩倫、福建浩倫、

吳先生 
 

2014 年 

9 月 20 日 

2015 年 

1 月 21 日* 

 

4 

 

江蘇省南京市 

 

中國民生銀行 

南京分行 
 

 

江蘇浩倫、福建浩倫、

吳先生 
 

2014 年 

10 月 3 日 

2015 年 

2 月 2 日* 

 

5 

 

福建省福州市 

 

中國民生銀行 

福州分行 

福建燦景實業有限公司 

(福建浩倫的一家供應

商)、福建浩倫、三名個人 

2014 年 

11 月 19 日 

2015 年 

2 月 18 日* 

 

6 

 

湖南省長沙市 

 

廣東南粵銀行 

長沙分行 

湖南浩倫#、凌志效(湖南浩

倫的總經理)、福建浩倫 

2014 年 

11 月 22 日 

2015 年 

3 月 10 日 

 

7 

 

江蘇省南京市 

寧波銀行 

南京建康支行 
 

江蘇浩倫、福建浩倫、

吳先生 
 

2014 年 

11 月 29 日 

2015 年 

4 月 2 日* 

# 湖南浩倫為湖南浩倫農業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 法院審理日期為根據相關法院發出的公告通知所指定，待訴訟案件公告、被告提出答辯狀、及舉證的

分別期限屆滿後指定天數的大概日期。 

 

根據該國內律師事務所的意見，在相關法院無法將訴訟案件的文件正式送達予居於國內

的被告的情況下，相關法院可於中國法院網公告有關訴訟案件的基本資訊，並於若干期

間屆滿後，將該之前未能送達的訴訟案件的文件視為正式送達予被告，及就有關訴訟案

件定出法院審理日期。 

 

根據公開查冊結果的有限資料及相關國內附屬公司的記錄，本公司預期以上公告訴訟案

件 1 至 7 所涉及的債務金額分別約為人民幣 350 萬元、人民幣 400 萬元、人民幣 1700

萬元、人民幣 540 萬元、人民幣 1000 萬元、人民幣 3000 萬元及人民幣 1000 萬元。 

 



 

除上述待法院審理的公告訴訟案件外，該國內律師事務所亦從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

網站獲得公開查冊結果，其有關湖南省長沙市岳麓區人民法院針對湖南浩倫有關一項法

院判決的執行令，執行金額為人民幣 5,024,834 元，惟並沒有該法院判決相關債務的進

一步詳情。 

 

鑑於以上情況，該國內律師事務所將盡快向相關法院進行直接查詢有關以上公告訴訟案

件及法院判決的法律文件。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上述公告訴訟案件及法院判決刊發進一步公告。 

 

 

繼續停止股份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已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十八日下午一時正起停止買賣，並將繼

續停止以待發出有關本集團債務狀況的內幕消息的進一步公告及刊發本公司截至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年度業績。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及其他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浩倫農業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吳少寧 

 

香港，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吳少寧先生、陳小芳女士、張良先生及許江濤先

生；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健德先生及趙建華女士。 

 

 

* 僅供識別 

 


